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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部署，

规范自然保护地管理，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，统筹生态保护、文物

保护与城乡发展，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政府组织开展拟撤销羲皇故都风

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地评估工作。本次评估严格遵循法律法规与技术规

范，全面核查资源本底、管理现状、生态影响与保护成效，科学论证

撤销必要性与可行性，形成本评估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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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羲皇故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地概况

（一）基本信息

羲皇故都风景名胜区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境内，地处黄淮平

原腹地，为省级风景名胜区。2008 年 2 月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复更

名，原批复总面积 2713 公顷；2023 年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后面积

为 1814.8 公顷。

（二）范围与权属

• 四至范围：北至羲陵后路 — 进步北大街 — 连心路 — 蔡河

北岸 — 宛丘路 — 淮商路 — 五谷台保护区界；西至龙都路道路红

线西侧；南至南环路道路红线北侧及平粮台古城保护区范围线；东至

平粮台古城保护区范围线及东环路道路红线东侧。

• 土地权属：集体土地 1207.72 公顷，占比 66.55%；国有土地

607.08 公顷，占比 33.45%。

• 涉及区域：城关回族镇、大连乡、王店街道等乡镇办涉及的

20 余个行政村，常住人口约 3.2 万人。

（三）核心保护对象

1.太昊伏羲陵庙建筑群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“天下第一陵”，

明清皇家陵庙规制，文化价值突出。

2.平粮台古城遗址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龙山文化晚期高等

级都城遗址，百年百大考古发现。

3.陈楚故城与历史街区：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周代陈国、战国末

期楚国都城遗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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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古树名木：区域内古树名木 146 株，其中国家一级 12 株、

二级 35 株、三级 99 株，全部登记挂牌保护。

（四）功能分区

依据总体规划划分为九大景区：太昊陵景区、陈楚故城景区、西

柳湖景区、弦歌湖景区、南坛湖景区、东关湖景区、农耕文化景区、

平粮台民风景区、思陵景区，全域均为一般控制区。

（五）管理现状

• 无专门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，无独立事业编制，无行政管理人

员，无财政专项管护资金，无林业、生态等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护。

• 核心资源分属文物、城管、文旅集团等多个主体单位，多头管

理、权责分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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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调整情况

（一）2023 年整合优化方案

1.整合前淮阳区涉及 3 处保护地：羲皇故都风景名胜区、龙湖

国家湿地公园、龙湖省级地质公园，因存在大面积重叠，撤销淮阳龙

湖省级地质公园。

2.整合措施：将龙湖国家湿地公园重叠区域、已出让建设用地调

出羲皇故都风景名胜区。

3.整合结果：整合后淮阳保留两处自然保护地：淮阳龙湖国家湿

地公园 799.5 公顷、羲皇故都风景名胜区面积调整为 1814.8 公顷，

自然保护地之间不再交叉、重叠。

（二）2025 年进一步整合优化方案

按照国家林草局、自然资源部、生态环境部相关文件要求，对淮

阳区自然保护地进一步优化：

1.拟撤销羲皇故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地，不再纳入自然保护地

体系管理。

2.调整后淮阳区仅保留河南淮阳龙湖国家湿地公园 1 处自然保

护地，面积 799.50 公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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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估原则与依据

（一）评估原则

1.统筹协调、上位衔接：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与三条控制线，统筹

生产、生活、生态空间。

2.保护优先、持续发展：以保护为前提，科学解决保护与发展矛

盾。

3.实事求是、科学论证：立足历史与现实，审慎论证、规范评估。

（二）主要评估依据

1.法律法规：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

《古树名木保护条例》等。

2.政策文件：国家及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、范围调整相关文件。

3.技术标准：《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审查评分标准》《自然保护

地保护成效评估技术规范》等。

4.规划成果：淮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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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核心基础问题与制约因素评估

（一）城乡建设受阻，保护与发展矛盾难以调和

城镇建成区、村庄宅基地、耕地、建设用地大量嵌入自然保护地，

三类用地合计 1778.28 公顷，占比 97.99%。永久基本农田、已出让

建设用地、市政设施、村庄密集分布，自然保护地管控要求与民生保

障、城乡建设严重冲突，无法通过局部调整解决。

（二）土地权属复杂，统一管护困难

集体土地占比高，分属 20 余个行政村、3.2 万村民；国有土地

分属多部门管理；已出让建设用地涉及多个市场主体。边界破碎、交

叉嵌套，不具备作为自然保护地进行统一管护基础。

（三）无管理体制，无管护能力

无专门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、无编制、无专业人员、无财政专项

管护资金、无生态监测体系，执法监管不到位，自然保护地法定职责

无法履行。

（四）生态本底薄弱，保护地生态价值较低

区域植被覆盖率仅 6.33%，远低于省级风景名胜区不低于 50%

的标准；无原生森林生态系统，无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

区，生态服务功能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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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综合指标专项评估

依据《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审查评分标准》，从资源价值、环境

质量、管理状况三方面量化评估：

资源价值评估得分 42 分，未达 50 分合格线。

环境质量评估得分 3 分；

管理状况评估得分 2 分。

综合得分：48 分，低于 60 分合格线，不符合省级风景名胜区

保留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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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敏感保护目标与重点事项排查

经全面排查核实：

1.区域内无世界自然遗产、国际 / 国家重要湿地、地质公园核

心区等禁止撤销的敏感生态目标。

2.无中央及省级生态环保督察未整改问题，无重大生态信访与维

稳隐患。

3.文物、古树名木均已纳入法定专项保护体系，有其他部门的专

门机构、资金与人员管护，撤销不影响保护成效。

4.无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、无关键生态廊道与重要栖息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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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评估结论

经全面、科学、审慎评估，得出以下结论：

1.羲皇故都风景名胜区资源价值不达标、生态本底薄弱、空间格

局破碎、管理体制缺失，已不具备省级自然保护地保留条件。

2.区域内文物、古树、生态资源均有其它专业保护单位，撤销后

保护责任可无缝衔接，不会造成保护缺失。

3.撤销有利于理顺管理体制、化解保护与发展矛盾、提升文物与

生态保护效能，符合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政策导向。

综上，建议按法定程序撤销羲皇故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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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撤销后生态影响评价

（一）生态本底现状

1.生态用地占比极低，人为活动频率高，干扰极强。

2.野生动植物均为黄淮平原常见物种，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极少。

3.无原生生态系统、无珍稀物种集中分布区，生态代表性不足。

（二）生态影响结论

1.不改变林地性质与林地保有量，不破坏现有植被与生态格局。

2.不影响区域生物多样性，不干扰常见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。

3.不占用湿地、不污染水域，不削弱湿地与水域生态功能。

4.撤销对生态环境无不利影响，生态安全整体可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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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撤销后后续管控与生态保护措施

（一）实行分类精准管控

1.文物资源：太昊陵、平粮台古城、陈楚故城由文物专门机构依

法全程管护。

2.城市公园：伏羲文化公园由城管部门负责绿化、环卫、秩序维

护。

3.文旅园区：南坛湖公园由文旅集团统一运营管理。

4.生态与古树：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林地、绿地、146 株古树名木

统一监管。

5.国土空间：自然资源、住建及属地乡镇规范用地与建设管理。

（二）严守生态保护底线

1.严格保护生态用地规模，不侵占、不缩减、不改变用途。

2.禁止毁林开垦、破坏植被、违规硬化绿地等行为。

3.古树名木实行挂牌、建档、专人、定期巡检制度，终身保护。

4.建设项目依法落实生态防控，降低扰动。

（三）规范土地与空间管理

1.保障合法用地权益，规范集体土地、建设用地、耕地管理。

2.衔接国土空间规划，明确生态、城镇、农业空间边界。

3.梳理土地权属，明晰管控范围，为长效管控提供依据。

（四）健全应急与安全保障

1.建立多部门应急联动机制，制定文物安全、森林防火、防汛、

环境风险等预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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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，重点时段加密巡查。

3.完善消防、安防、排水、监测等设施。

（五）推动功能平稳转型

1.退出自然保护地体系，转型为伏羲文化传承区、重点文物保护

区、城市公共休闲区、文旅融合发展区。

2.严格管控文物周边风貌，优化文旅服务，发展绿色业态。

3.实现保护传承与城乡发展协同共进。



附表1 羲皇故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后土地利用现状表

序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 占比

1 湿地 内陆滩涂 2.82 0.155%

2 耕地 水浇地 729.67 40.207%

3 园地
果园 35.96 1.981%

其他园地 0.27 0.015%

4 林地

灌木林地 1.33 0.073%

其他林地 48.55 2.675%

乔木林地 65.01 3.582%

竹林地 0.07 0.004%

5 草地 其他草地 4.60 0.253%

6 商业服务业用地
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63.82 3.517%

物流仓储用地 12.97 0.715%

7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34.28 1.889%

8 住宅用地
城镇住宅用地 180.10 9.924%

农村宅基地 240.28 13.240%

9
公共管理与公共

服务用地

公用设施用地 0.25 0.014%

公园与绿地 81.02 4.464%

广场用地 10.70 0.590%

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 10.45 0.576%

科教文卫用地 24.05 1.325%

10 特殊用地 特殊用地 32.89 1.812%

11 交通运输用地

城镇村道路用地 74.26 4.092%

公路用地 54.25 2.989%

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7.61 0.419%

农村道路 13.85 0.763%

铁路用地 0.44 0.024%

12
水域及水利设施

用地

沟渠 13.54 0.746%

河流水面 17.22 0.949%

湖泊水面 23.29 1.283%

坑塘水面 21.41 1.180%

养殖坑塘 3.49 0.192%

13 其他土地
空闲地 0.84 0.046%

设施农用地 5.51 0.304%

合计 1814.8 100.00%
数据来源：淮阳区2024年国土三调年度变更数据



附表 2 羲皇故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地矛盾冲突情况调查表

面积单位：公顷

序

号

自然保
护地名

称

建成区
自然村

人工林地 耕地 住宅 商服物流

面积

核心

保护
区

一般控
制区

总人口 总面积

核心

保护
区

一般控
制区

总人口 总面积

核心

保护
区

一般控
制区

总面积

核心

保护
区

一般控
制区

总面积

核心

保护
区

一般控
制区

总面积

核心

保护
区

一般控
制区

1
羲皇故

都风景
名胜区

808.33 0 808.33 2.5万 1207.72 0 1207.7 3.2万 114.96 0 114.96 729.67 0 729.67 420.38 0 420.38 111.07 0 111.07

填表人：杨慧敏           审核人：张瑞浩           日期：2026年5月         数据来源：淮阳区自然资源局



附表3 羲皇故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地景点面积占比表

序号 景点名称 景点占地面积 景点简介
占整个景区

比例

1 太昊陵 24 公顷
天下第一陵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伏羲文
化核心载体，明清皇家陵庙规制，中轴对称、

十门相照，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圣地。
1.32%

2 独秀园 3.3 公顷
位于太昊陵内，中国唯一以松柏造型艺术为主
题的专类园，近 200 种植物造型，为园林艺术

瑰宝。
0.18%

3 樱花园 6.7 公顷
景区观赏园区，春季樱花景观突出，以休闲游

赏、生态绿化为主要功能。
0.37%

5 弦歌台 2.1 公顷
孔子 “陈蔡绝粮、弦歌不衰” 历史文化地

标，人文纪念与游览核心区。
0.17%

6
平粮台古城

遗址
4.5 公顷
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4600 年龙山文化高等
级都城，核心区为古城墙、城内遗址区。

0.25%

7
陈楚故城遗

址
45 公顷

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为故城夯土城墙、城门遗
址及历史街巷片区。

2.48%

合计 4.77%



附表6 羲皇故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地综合指标评估表

自然保护地
名称

保护地类

型

保护地

级别

面积
（矢量
落界面
积）

资源价值 环境质量 管理状况

典型性 稀有性 丰富性 完整性
科学文化

价值
游憩价值

风景名胜
区面积

植被覆盖
率

环境污染
程度

环境
适宜
性

机构设
置与人
员配备

边界划定
和土地权

属

基础
工作

管理
条件

淮阳羲皇故

都风景名胜

区

风景名胜

区
省级

1814.8公
顷

10 10 7 4 5 5 1 1 1 2 0 0 2 0

填表人：杨慧敏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张瑞浩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6年5月               数据来源：淮阳区自然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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